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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核心，是实施统筹城

乡发展战略的关键。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肩负城乡统筹改革及

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历史重任的重庆，有一个重

要而特殊的板块———集三峡库区（渝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渝

东南）和连片贫困地区于一体的“两翼”。“两翼”地区有１７区
县，其中贫困县１５个，贫困人口１１３万，占全市贫困人口总数
的８０％以上。重庆发展的短板在“两翼”，“两翼”发展的困难
在农村，农村发展的症结在农民收入低。重庆经济要展翅高

飞，关键在“两翼”。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胡锦涛总书记“３１４”总
体部署，加快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

伐，发挥“两翼”山林资源优势，市委、市政府在重庆发展的新

阶段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１７个区县实
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两翼”地区林地资源丰富，面

积４７４３万亩，占全市的７７％，其中可用于发展林下经济的有
１０００万亩，是万元增收工程的着力点。全市９０％以上的天然
草地分布在“两翼”，拥有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城口山地鸡、

巫溪大宁河鸡、酉州乌羊、川东白山羊、渝东黑山羊、酉阳麻旺

鸭等优良畜禽品种资源，林下养殖前景十分广阔，是万元增收

工程的重头戏。到２０１２年，“两翼”地区的３００余万农户，近
１０００万人口，将户均增收１万元。其中，林下养殖的目标是出



栏土鸡２亿只，鸭４３００万只，鹅６００万只，肉牛６０万头，山羊
２５０万只，肉兔 ２０００万只；年产鲜奶 １５万吨；新增产值 １５０
亿元。

发展养殖业，效益在规模，成败在防病。为加快万元增收

工程进程，帮助“两翼”地区树立“防疫就是增收，少死就是增

效”理念，确保林下养殖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两翼”地区由传

统养殖向现代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我们结合“两翼”地区的

养殖实际和作者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并参阅大量相关资料，编撰

了《重庆市林下饲养动物常见疾病防治手册》系列丛书，分牛、

羊、兔、鸡、鸭、鹅６个分册，旨在指导广大农村干部、养殖户、兽
医工作者学习、掌握林下饲养动物疾病防治知识和技术，提高

防治水平，减少畜禽死亡，助推万元增收。丛书介绍了牛、羊、

兔、鸡、鸭、鹅等６种动物的９２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技术。
其中，牛病２０个，羊病１７个，兔病１０个，鸡病１６个，鸭病１７
个，鹅病１２个。丛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具有科学性、实用性，是养殖户林下饲养动物常见疾病的防

治指南，也是基层兽医人员的良师益友，对科研工作者亦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支持和鼓励，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时间仓促，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缺

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和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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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意见》（渝委发［２０１０］６号）文件
精神，推进林下养殖业的发展，保障林下饲养鹅的健康，重庆市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编制了《重庆市林下养鹅疾

病控制技术规范（试行）》，分别对林下适度规模饲养鹅的场地

要求，日常管理，免疫，驱虫，消毒，中毒、病死鹅处置，购进和出

售等环节，从疾病控制层面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技术要求，为各

区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正确指导鹅饲养者怎样预防控制

疾病的发生，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标准。为了配合该《规范》的

实施，将林下饲养鹅的疾病防控知识普及千家万户，提高鹅饲

养者的科技水平，重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专家编写

了《重庆市林下饲养动物常见疾病防治手册（鹅病分册）》。

本分册共编写了１２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防治技术，其中，
病毒传染病 ４种，细菌传染病 ４种，寄生虫病 ２种，其他病
２种。

本分册分别介绍了每种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症状、

解剖病变和防治措施，同时刊载了临床症状和解剖病变的彩色

图谱６５张，为读者增加了较多的感性认识，便于读者深入理
解，学以致用。



　　本分册图文并茂、浅显易懂，希望能成为全市林下鹅饲养
者的有益读物，以及乡、村、养殖场等生产第一线兽医的良师

益友。

编　者
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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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林下养鹅常见疾病综合防治措施

畜禽传染病在动物群体中发生和传播，造成流行，必须具

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畜禽３个相互连接的环节，只有这
３个环节同时存在时才能使传染病造成流行。畜禽饲养者和
兽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针对引起流行的这３个环节，采取消
除和切断造成传染的综合措施。同时还必须根据不同种类的

传染病，采取特异的、有针对性的免疫措施，才能有效地预防和

控制畜禽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１．重视场址选择、场内合理布局
林下养鹅既不同于规模养殖场，又不同于一家一户传统散

养的几头鹅，因此在场址选择，场内布局上，要根据传染病流行

的３个环节来制订控制措施。作为鹅饲养者至少应该做到在
当地政府划定的非禁养区内选址，自己饲养的鹅与其他畜禽之

间要有隔离距离，场址选好后要根据疾病控制的需要对场内进

行合理布局：一般而言，养殖场应有防晒、防寒、防雨的栖息区

域及圈舍；有放牧（运动）和病鹅隔离治疗、粪便污物堆放、病

死鹅处理（高温、深埋、焚烧）等的区域及设施设备。还要具

备：饮用水符合标准；天然水源不受污水污物污染等基本条件。

２．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将疫病控制措施贯穿在日常工作
中去

作为林下养殖，不管饲养规模大小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疫

病预防控制的规章制度，常用的规章制度主要有：



①饲养管理制度：包括种鹅、雏鹅、成年鹅的饲养管理和配
种、助产、发现病鹅及时报告等内容。

②定期消毒制度：包括消毒人员、范围、时间、药物、方法、
程序等内容。

③饲料、兽药、疫苗等物资管理制度：包括饲料、兽药、疫苗
等物资的订购、保藏、使用等内容。

④无害化处理制度：包括患病鹅、疑似病鹅的隔离、转移、
诊断、治疗、粪便、污水、污染物、圈舍和死亡鹅及其产品的无害

化处理等内容。

⑤疫病监测制度：包括疫病监测的病种、时间、比例及其责
任人等内容。

⑥全进全出制度：包括同批次繁育或引进的鹅实行同舍饲
养、育成或育肥后同期转群、出栏等内容。

⑦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各岗位人员的具体责任，如兽医人
员不准对外开展动物疾病诊疗工作，配种人员不准对外开展配

种工作，饲养员严禁相互串舍，严禁饲喂不清洁、发霉变质饲料

和未经高温处理的泔水、鹅副产品及违责处罚等内容。

３．坚持自繁自养，减少疫源传入
自繁自养是防止从异地带进疫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对此，

鹅饲养者应尽量在自己已有的鹅群体中选留部分体格健壮的

鹅作为种用鹅，其次在邻近地区饲养的鹅中选购部分种用鹅。

４．加强饲养管理，提高鹅群的个体抵抗力
饲养的鹅能否发病，与个体天然的非特异性抵抗力有密切

关系。加强对鹅的饲养管理，注意环境卫生，执行严格的畜禽

卫生制度，提高鹅个体的健康水平和对外界致病因素的抵抗

力，也是积极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要重视饲料和

饮水的清洁卫生，不喂腐败、发霉和变质饲料；圈舍每天要用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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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消毒法（对鹅舍、运动场等采用清扫、冲洗、洗刷等手段将其

粪便、饲料残渣清除干净）消毒１次，保持清洁、干燥；冬季要
防寒保暖，夏季要防暑降温，食槽和用具要保持清洁，要定期驱

虫；等等。这些都是预防疫病发生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保证

鹅生长发育和体格健壮、抗病力强的基本条件。此外，鹅群在

转运、免疫注射之前应添喂一些电解多维，以减少应激反应。

５．做好环境消毒，减少疫源在场内传播
鹅的传染病可能有一种或两种以上的传播途径，消毒、杀

虫、灭鼠等方法是消灭病原体、清除外环境的传播因素、切断传

染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方法。如预防消化道传染病，应做好饲

料、饮水、用具、环境及粪、尿、污水等的管理和消毒；预防呼吸

道传染病，应保持舍内空气流通，降低饲养密度及对空气进行

消毒等；预防虫媒传染病，应改善环境卫生、驱杀蚊虫等。消毒

方法包括每天的机械消毒法，定期的喷洒消毒法，即用化学消

毒药物按规定比例稀释，装入喷雾器内，对畜禽圈舍四壁、地

面、饲槽、圈舍周围地面、运动场等进行喷洒消毒。喷洒消毒的

药液应均匀喷湿为宜；随时的用具浸泡消毒法，即将被消毒物

品浸泡于规定的药物、规定的浓度溶液中，按规定时间进行浸

泡；污物的坑堆发酵法，即在坑堆底面垫一层稻草或其他秸秆，

再堆入待消毒的粪便等污物，粪便过干可加适量水分（冬天加

热水），堆好后表面加盖１０ｃｍ厚的湿泥浆，湿泥表面再盖一层
塑料膜，堆放１月（夏天）至３个月（冬天）后可作农肥；污水的
沼气池发酵法，即将污水、粪便、污物等倒入沼气池中进行生物

发酵。此外，还应注意进出场区人员的消毒和消毒池药物的

更换。

６．强化鹅的免疫接种，提升鹅群特异性免疫能力
免疫接种是防制鹅传染病发生的关键措施，其免疫病种分

３



强制免疫和非强制免疫两类。强制免疫是以行政乃至法律手

段执行的免疫病种，当前主要有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作

为鹅饲养者必须作好这些疫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工作，真正做到

自己饲养的鹅不发病，发病也不流行。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

疫的免疫程序参照《重庆市林下养鹅疾病控制技术规范（试

行）》。

７．坚持无害化处理，消灭传染源
饲养场（户）的病死鹅的无害化处理是控制疫源在场（户）

内传播和传出场（户）外的重要措施，作为饲养者要高度重视。

饲养场（户）内因传染病死亡的鹅，必须就地高温消毒，就地深

埋，或放入腐尸坑，其底部、顶部及四周都是混凝土，只有顶部

有一个放尸体的入口，入口应加盖密封，同时不得运出场（户）

外，否则就违反了《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要承担

３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和对病死鹅无害化处理的相关费用；非传
染病的死亡鹅也要作高温处理。

８．科学治疗，减少鹅的死亡
治疗是控制疾病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消灭传染源的方法之

一，是综合防治措施的组成部分，是减少经济损失的重要环节。

当鹅发生疾病时，第一，要将病鹅从健康畜禽群体中隔离出来，

单独饲养。第二，对场地、圈舍、用具等要用机械消毒法、喷洒

消毒法进行消毒，污物进行坑堆发酵法消毒，污水进行沼气池

发酵法消毒。第三，科学治疗，如果是病毒性传染病（重大动

物疫病除外）可用抗病毒的中药、西药和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进

行治疗，同时要用抗菌素抗继发感染；如果是细菌性传染病，要

分清是革兰氏阳性菌还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的疫病，在这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选用抗革兰氏阳性菌的药物或者抗革兰氏阴性

菌的药物；如果是寄生虫病，除了对病情严重的个体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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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驱虫外，还应对鹅群体进行预防性驱虫；如果是外科病、内科

病、产科病，要对其进行对症治疗。第四，当采用临床症状、解

剖病变、流行病学特点都难以作出诊断结论时，可采集病料送

区县实验室诊断。第五，对病毒性传染病、细菌性传染病应选

用有效、合法的疫苗，进行群体性紧急免疫接种。

９．自觉执行疫情报告制度，及时控制疫情
动物疫情报告制度，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作为鹅饲养者必

须无条件执行。通过疫情报告既可以通知责任兽医对其病鹅

进行诊断和治疗，还可以将疫情逐级上报，得到各级兽医主管

部门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如果是重大动物疫情，及

时报告可为政府的果断处置提供了第一信息，疫情得到及时控

制后，对其他饲养者也是一种间接的支持。因此，当鹅发生疫

病时，饲养者应马上向县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派驻乡、镇

的兽医机构（畜牧兽医站）报告，乡、镇兽医机构再逐级上报，

并派人员到现场进行诊断、治疗或控制鹅群的移动。

１０．坚持申报检疫制度，减少疫源传出
动物饲养者饲养的雏鹅、成年鹅及其产品需要出售时，首

先要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请检疫，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派检疫员对其实施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饲养者持

检疫证明出售鹅及其产品。对检疫不合格的，该治疗的要及时

治疗，该作无害化外理的要果断地进行无害化处理，千万不能

将检疫不合格的鹅及其产品移动出场（户）外。

１１．遵守引种规定，减少疫病风险
动物饲养者要购进鹅时，首先应向乡镇畜牧兽医站报告，

如果在本乡镇内、区县内跨乡镇、市内跨区县购买鹅的，应经区

县兽医主管部门审批；如果要到市外购进非屠宰用鹅的，应经

区县兽医主管部门审批，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备案；如果要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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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进种用、肉用鹅的，应经区县兽医主管部门审查，市动物卫

生监督所批准。其次从市外购进的鹅应经过市政府指定的通

道进入重庆。第三鹅购回后应隔离观察，并在第一时间向当地

乡镇畜牧兽医站报告，挂牌兽医应到场实施监督检查和对鹅在

隔离、观察期间的技术指导。经隔离观察７天以后，对无疫病
的鹅进行口蹄疫强制免疫，再间隔７～１４天无疫病时才能与原
鹅群合群饲养，对非重大疫病的鹅要进行科学治疗。如果发现

重大疫病时要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１２．执行好休药期制度，减少产品中的残留
《重庆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中明文规定，动物

饲养者应当遵守用药剂量、用药范围和休药期等安全使用规

定，不得使用禁用药品。应当建立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使

用档案。使用档案应当载明来源、用量、使用时间等事项。由

于全市都是无疫区的建设区域，各地的饲养者必须做到未满１
个休药期的屠宰鹅不得对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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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病毒传染病

一、小鹅瘟

小鹅瘟是由鹅细小病毒引起的雏鹅急性败血性传染病。

病雏鹅的临诊特点是精神委顿，食欲废绝，严重下痢，有时出现

神经症状，死亡率高，严重影响养鹅业的发展。

１．流行病学
小鹅瘟主要发生于２０日龄以内的雏鹅，病鹅及带病鹅群

是该病主要的传染源。最早发病可为２～５日龄，其死亡率高
达９５％以上，６～１０日龄雏鹅死亡率为７０％～９０％；１１～１５日
龄死亡率为５０％ ～７０％；１６～２０日龄死亡率为３０％ ～５０％；
２１～３０日龄死亡率为１０％～３０％；３０日龄以上死亡率为１０％
左右；最大发病日龄可为７３日龄，但其症状较轻，病程较长，死
亡率低。说明随着雏鹅的日龄增长，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

之势。小鹅瘟在我国各地均有流行。华东地区流行季节为每

年１２月至次年７月，东北、西北地区为４—７月，西南地区为每
年１１月至次年６月。小鹅瘟病毒可经母鹅垂直传播，种蛋可
能是传染源。

２．临床症状
潜伏期为３～５天，根据病程经过，可分为３种类型：①最

急性型：７日龄以内的雏鹅感染常呈最急性，往往不显任何症
状而突然死亡。②急性型：１５日龄以下发病的雏鹅一般为急



性。病鹅精神委顿，缩头松毛，步行艰难，离群独处，打瞌睡，继

而食欲废绝，喜饮水，严重下痢，排灰白或淡黄绿色并混有气泡

的稀粪。鼻孔流出浆液性分泌物，摇头，口角有液体甩出，呼吸

用力，喙端色泽变暗，嗉囊中有多量气体或液体；有些病雏临死

前出现两腿麻痹，１～２天内衰竭死亡。③亚急性型，１５日龄以
上的雏鹅表现为亚急性，以精神委顿、消瘦、拉稀为主要症状，

少食、病程长，有的可自愈但生长不良。有部分病雏可自愈，但

其食欲不振，生长发育受阻，有的成为僵鹅。

病鹅精神不振

病鹅倒地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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